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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在海南设立“虚拟数字影视摄制培训基地项目” 

的进展公告 

 

一、 交易概述 

2017 年 5 月 31 日，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信

东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效益，公司将原计划用于圆明园

及史前海洋的主题数据资产建设项目的 20,000 万元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变更的

20,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用于 VR 影视宣发平台、合家欢互动娱乐平台、虚拟数字

影视摄制培训基地项目以及博物中国——中国博物馆 VR 体验及数字化产品开

发工程项目。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其中的虚拟数字影视摄制培训基地项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梦幻文化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梦幻”）立足行业发展需求，基于自身在国际

顶级艺术创意能力、数字影像创作和相关视觉技术领域所拥有的人才优势，结合

海南影视艺术学院的建设打造的产教融合新模式。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1、 海南影视艺术学院的基本情况 

海南影视艺术学院（暂定名）由海南汇友影视技术有限公司设立创办，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方梦幻持有海南汇友影视技术有限公司 20%股权。根据《海南省教

育厅关于征求<海南省“十三五”高等学校设置规划（草案）>修改意见的函》中提

出的新建南海影视艺术学院（现改名为“海南影视艺术学院”）的意见，海南省教

育厅支持海南汇友影视技术有限公司创办海南影视艺术学院，为学院建设规划一

块 600 亩以上的土地，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的摄影、表演、播音主持、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视觉传达设计等影视艺术技术应用型人才。 

海南汇友影视技术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海南汇友影视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马小钢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F2593G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机关：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营业期限：2017 年 3 月 10 日至无固定期限 

企业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32 号复兴城 C 区 C3003 号房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摄制放映发行，电视剧制作发行，虚拟

视觉技术研发应用，影视专业培训，影视学术交流组织与策划，影视创意信息咨

询，影视文化旅游项目策划开发，职业技能培训，文化艺术培训。 

2、行政审批情况 

2017 年 5 月 27 日，海南省教育厅以“琼教发〔2017〕205 号”文件上报教育

部，将海南影视艺术学院纳入海南省“十三五”高等学校设置规划。 

2017 年 9 月 30 日，海南省政府“琼府明电（2017）26 号”文中报教育部“关

于我省“十三五”高等学校设置规划备案”的内容里，明确支持海南影视艺术学院

申报本科并纳入中期调整规划。 

目前，还在等待教育部就该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党中央制定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描绘了海南

作为集文化、旅游、金融、科技、商贸为一体的自由贸易港的美丽未来蓝图。这

势必需集聚大量精通文化创意和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海南影视艺术学院契合了

未来海南大发展的时代浪潮，不仅能够实现“地”、“校”、“企”三方合作共赢，更

是公司数字创意人才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该学院的建设将改变我国当前各高校

影视、动画专业人才的传统培养模式，教学将结合公司与海外知名合作伙伴，在

CG/VR 内容制作所形成的现代电影工业化 CG 合成影像生产工艺开展教学，让



毕业生熟练地掌握数字资产的内容和服务规范标准，整体上满足各类数字影视和

虚拟现实内容的生产制作需求，解决理论与新技术实践应用脱节的痛点。这为公

司在 CG/VR 技术人员储备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未来，公司将加大在海南的投

资，借助公司在文化创意、CG/VR 及 LBE 实景娱乐方面的优势，更好地参与到

海南的文旅产业大发展中去。 

四、风险提示 

因海南影视艺术学院的设立仍需在得到教育部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批复

后，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投资，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将积极跟进后续事项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